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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积极开展环境有偿治理和资源有偿使用工作，市环
保局对相关县(市、区)地表水设置考核断面，明确责任目标。

其中，市区内对西流湖、索须河、十七里河等部分未整治
到位河段采取有偿治理办法，即按照生态补偿标准和生态补
偿金计算方法，按周进行核算，并以此为基数对断面责任政府
和管委会按月扣缴生态补偿金。

具体扣缴标准为：首次按基数的15倍进行征收，3个月内
水质仍未得到明显好转的，每3个月再加罚5倍，依此类推。

对索须河、金水河、七里河、熊儿河等整治到位河段，按照
各自管辖区域对擅自设置排污口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会同
市财政局对辖区政府或管委会给予一处一次100万元的扣款。

其他地表水依据责任目标完成情况，按照省政府有关规
定实施水环境生态补偿，对断面责任政府或管委会按季扣缴
生态补偿金。

对于无法科学设置河流责任断面和目标值的城区，分别
按各区上年度常住人口(以统计数据为准)每人每月 2元计算
生态补偿费，由各责任政府按季度直接向市财政缴纳。

郑州是一座美丽的爱心城市，让城市更美丽、让郑州更文明，是我们每一位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心
愿。今年是郑州建设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的起步之年，又恰逢郑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大
考”之年。“绿色文明行”是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的重要举措。市委、市政府提出：文明创建工
作要重点抓文明出行，要有声势有行动。

在“有声有势”方面，我们新闻工作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宣传文明出行，妙笔生花、声声入耳、如
临其境，这些是我们的工作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有行动”方面，我们即为市民，也应该第一时间，第
一现场。不仅仅做城市文明进程的见证者，记录者；文明行为和成果的传播者；更要做文明出行的参
与者、先行者。为此我们向全市新闻工作者发出倡议：

一、驾开文明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斑马线上不争先，红绿灯前不抢行；不超速、不超载、不抢
道；不违章停车、不逆向行驶、不乱鸣喇叭、不向车外扔杂物，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安全行驶。

二、行走文明路。行人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在机动车、非机动车道内行走，不在车行道上候
车，不在十字路口打的，不违反交通信号指示通行，不翻越交通隔离设施，不与非机动车争道，不妨碍
机动车正常通行。

三、争做文明人。自觉做到文明候车、文明乘车、文明开车、文明停车。文明礼让，从我做起，车让
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积极参与
文明交通宣传劝导活动，经常引导和提醒家人、朋友注意交通安全，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做文明交
通的倡导者、实践者和守护者。

四、勇担交通协管志愿者。全市每一位新闻工作者都是“新闻眼”，都可以在我市文明出行的活动中
发现问题，主动劝阻，勇当交通协管志愿者，为党和政府与市民中架起一座和谐共建的桥梁。

细节折射文明，文明贵在积累。
让我们全市新闻工作者携起手来，共同参与到我市“文明出行、畅通郑州”的活动中来，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为道路交通的安全、有序、畅通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树立起“文明出行”的社会风气，为
郑州市都市区建设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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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名志愿者
雨中引导市民文明出行
“雨天路滑，请大家按秩序小心乘车。”

昨日上午，雨下得很大，管城区北下街办事
处组织青年志愿者、巾帼志愿者、夕阳红志
愿者等330余人，上街开展文明劝导活动。

在辖区主要街道、路口、公交停靠站等
处，志愿者们头戴小红帽、手举小红旗、身披
雨衣，耐心地向市民宣传交通文明知识。

“请等一下，现在是红灯”、“斑马线上
不能停车，请往后退。”当天，党员志愿者们
在雨中给行人分发《文明交通倡议书》及
《创建文明城市，共创美好家园的一封信》，
提醒市民文明走路、文明乘车、文明驾车、
文明停车，同时对市民进行环境卫生、市容
市貌、交通秩序、爱护公物等方面劝导。

见习记者 鲁慧
实习生 贾明卉 通讯员 班计划 文/图

市记协向全市新闻工作者发出倡议书
践行文明出行 劝阻不良陋习 争做交通志愿者

城区拆迁、施工工地
扬尘污染，建筑施工噪
声，城市污水、垃圾处理
等问题一直都是困扰城
市环境的痼疾。

昨日，市政府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管
理的实施意见》，将加大
我市环境违法行为查处
力度。

今后，对辖区内造成
污染的违法行为，除依法
处罚外，还要向所在辖区
政府或管委会实施财政
扣款。

晚报记者 孙娟
实习生 杨秀娜

在环保任务方面，未完成环
保目标任务的，对当地政府财政
扣款100万元。

对出现严重污染事件或生
态破坏事件的，财政扣款一例一
次10~100万元。

对各县（市、区）城镇污水
处理厂擅自停运、偷排、主要污
染物排放超标的，一例一次 100
万元。

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一例
一次500万元。

对辖区内建筑工地发生严
重噪声扰民事件的，一例一次
10~50万元。

对夏秋季违反规定焚烧秸
秆的，一处(亩)20万元。

财
政
扣
款
建
议
标
准

在污水处理方面，要加大对城中村取水、外购
热水等未征收污水处理费用水的管理力度，提高污
水处理费征收比例，力争全年征收2亿元，确保城市
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维护和正常运行。

如果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污泥处置项目、
污水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未按照进度
要求完成的，财政扣款一例一次100万元。

市区内已整治到位河段违法设置排污口的，一
例一次100万元。

市政工程施工管理不善，出现严重扬尘污染
的，一例一次50~100万元。

在水系整治和水生态保护工作中,对河道违法
设置排污口的，一例一次50~100万元。

对无证开采、乱采滥挖、违法开采煤矿等违法
行为，一例一次50~100万元。

对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内违反《自然保护区条
例》的违法行为，一例一次50~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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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王继兵

本报讯 8 月 1 日至 2 日连续两天的降雨
之后，群众的居住情况牵动着市委、市政府领
导的心。昨晚，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发出通
知，要求各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立即进行
危房排查，重点排查原有危房、因持续降雨新
形成的危房隐患等。对属于危房的，要检查防
汛措施、安全措施是否到位；对属于严重危房
的，要立即采取措施，动员群众及时搬出，确保
群众的生命安全。

昨晚，市委书记连维良、代市长吴天君分
别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冒雨深入到城
区内部分危旧房集中区域，现场察看了解危旧
房在汛期的安全情况，研究临时性防护措施和
改造方案。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丁世显，市委常

委、秘书长孙金献，市政府秘书长张学军等一
同查看。

连维良一行先后深入到金水区天明路 15
号院、黄河路 109号院和互助路市委北家属院
实地察看，深入居民家中了解危旧房情况。每
到一处，连维良都仔细察看楼房存在的安全隐
患，详细了解危房鉴定、改造布局和规划建设、
社区物业管理等情况，认真听取居民对危房改
造的意见。

连维良指出，危旧房改造关系居民的居住
安全，是群众生活的基本保障，要下决心把危旧
房排查、鉴定、改造作为当前重要的工作来
抓，彻底解决群众的居住安全问题，改善居
住条件。一要抓紧对危旧房进行全面排查，
抓紧制定改造方案，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分类
改造方式。二要抓紧组织专家对危旧房进
行鉴定，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要一家一户

告知，动员群众及早搬迁，确保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三要积极为危旧房改造创造条件，
注重协调解决改造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加速
推进危旧房改造工作。四要严格执行国家
危旧房改造政策，制定好各项改造方案，把符
合条件的危旧房改造纳入经适房、廉租房等保
障房建设规划，并优先安排危旧房住户入住保
障房，切实解决部分群众居住安全问题。五要
统筹考虑，既要注重整体改造、整体搬迁，又
要充分考虑当前的绝对安全。不能马上改造
的，要有加固措施；无加固必要的，坚决动员住
户搬迁过渡。

连维良强调，要加强对无主楼院的物业管
理，使每个无主楼院都要有物业。对不具备
改造的楼院，政府要切实履行责任，采取市场
化的手段，加强物业管理；对困难住户，要建
立物业管理的分级补贴制度，采取市场化运

作的模式，确保无主楼院物业管理整洁有序；
社区管理要与物业公司全面合作，实现社区
物业全覆盖。

吴天君一行来到位于桐柏路北段的郑州三
棉有限公司青工住宅楼，走进两户居民家中，仔
细察看房屋危情，详细了解住户搬迁诉求。在
随后的座谈会上，吴天君认真听取了市直相关
部门负责人和企业负责人关于危房改造情况
的汇报。吴天君强调，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
第一位，积极帮助尚未搬迁的居民寻找合适房
源，帮助大家早日搬出危房；要听取居民的合
理诉求，保证搬迁居民日常生活不受太大影
响；相关部门要按照责任分工，积极推进工作，
加快回迁房的规划、开发、建设，尽快让搬迁居
民顺利回迁。

调研途中，市领导还实地察看了建设路与
嵩山路移动泵站汛期值守运行情况。


